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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19)第 350ZA0074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东电力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闽东电力

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闽东电力公司董事会编

制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2018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闽东

电力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闽东电力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本鉴证报告仅供闽东电力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Ｏ一九年 三 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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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71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84,951,455股，每股发行价格为8.2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89.20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6,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

693,999,989.20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

10月25日汇入公司开立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账

号：359008890018010091905），另扣减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618,000.0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93,381,989.2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致同验字(2017)第350ZA0055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10,122,182.20元，

支付结算手续费537.85元，收到利息收入327,821.09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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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887,090.24元。

2、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期，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 使用募集资金407,044,237.4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2018年1月11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407,044,237.4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该募集资金置换，业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了《致同专字(2017)第350ZA0389号》鉴证报告。

2) 投入募集投项目127,328,233.44 元，支付结算手续费135.00 元，收到利

息收入1,023,340.61 元。

综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644,494,653.04 元，募集资

金专户的资金余额为50,537,825.01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于2016年4月2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霞浦县浮鹰

岛风电有限公司、宁德蕉城闽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

于2017年11月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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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福建闽东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

分行

35900889001801009
1905 一般户

50,535,849.7
5

霞浦县浮鹰岛

风电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

分行

35900889001801009
2174 一般户 1,969.43

宁德蕉城闽电

新能源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

分行

35900889001801009
2001 一般户 5.8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

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

露义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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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8日



附表1：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3,381,989.2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372,470.8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7年度   110,122,182.2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8年度   534,372,470.8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霞浦浮鹰岛风电场项目
（48MW）

否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392,406,973.99   446,419,695.19          89.28 2018年4月                        26,763,488.33 是 否

2、宁德虎贝风电场项目
（60MW）

否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41,965,496.85   198,074,957.85          99.04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534,372,470.84   644,494,653.04 

合计 —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534,372,470.84   644,494,653.04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宁德虎贝风电场项目（60MW）项目建设进度晚于预期，主要系因：
1、因部分风机点位、送出线路和道路设计变更，大幅增加了工程量和施工难度；
2、项目和国网公司所承建的送出线路工程在征地协调受阻，拖延施工；
3、项目所处海拨高，雾气浓厚、雨天多等气候因素影响，致使项目开工时间和工程进度延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8年1月11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07,044,237.40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50,537,825.01元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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